
附件5
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机构遴选评分表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评分标准
	分值
	评分方法
	得分

	一、机构资质与基础条件（30 分）
	1. 法人资格与信用（15分）
	1.1 独立法人资格
	具备新疆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的独立法人资格，提供有效法人登记证书，得5分；无则不得分
	5
	查看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
	

	
	
	1.2 社会信用与违法违规记录
	无违法违规记录，提供信用报告或诚信承诺，得5分；存在不良记录则不得分
	5
	查看信用报告或诚信承诺文件
	

	
	
	1.3 经费保障与非营利性
	能提供稳定经费保障，承诺社会效益优先，得5分；保障不足或未承诺，酌情扣 1-4 分；无保障则不得分
	5
	查看经费保障说明及诚信承诺
	

	
	2. 场地与设施（10 分）
	2.1 固定场地
	拥有固定考核场地，提供权属证明（自有产权 / 租赁协议），得3分；无固定场地则不得分
	3
	查看场地权属证明
	

	
	
	2.2 设施设备配置
	配备与考核项目匹配的设施设备（含视频监控设备），设备完好能满足考核需求，得 4 分；设备不足或部分无法使用，酌情扣 1-3 分；无对应设备则不得分
	4
	现场查看设施设备及运行情况，查阅设备清单
	

	
	
	2.3 安全与应急设施
	配备安全生产、突发事件应急设施，符合安全规范，得 3 分；设施不全或不符合规范，酌情扣 1-2 分；无应急设施则不得分
	3
	现场检查安全应急设施，查看配置清单
	

	
	3. 规章制度（5 分）
	3.1 基础管理制度
	建立考核工作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，制度完整规范，得 3 分；缺一项扣 1 分，扣完为止
	3
	查看各项管理制度文件
	

	
	
	3.2 专项规程
	制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、考核工作规程、设备安全操作规程，内容完善，得 2 分；缺一项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
	2
	查看各类专项规程文件
	

	二、专业能力与资源（40 分）
	1. 考核项目匹配度（10 分）
	1.1 拟开展项目资质
	拟开展项目在自治区考核项目目录内，机构在该领域有广泛影响力，得 5 分；项目不在目录或影响力不足，酌情扣 1-4 分
	5
	核对自治区考核项目目录，结合机构行业影响力证明
	

	
	
	1.2 考核规范掌握
	熟悉拟开展项目考核规范，曾参与制定考核规范的单位优先，得 5 分；不熟悉规范扣 3 分，未参与且不熟悉则不得分
	5
	提问考核规范相关内容，查看参与制定规范的证明
	

	
	2. 人员配置（15 分）
	2.1 专职工作人员
	设专门内部机构，配备 3 名及以上专职工作人员，得 5 分；1-2 名得 3 分；无专职人员则不得分
	5
	查看内部机构设置文件、专职人员社保材料 / 劳务合同
	

	
	
	2.2 考评人员
	每个拟开展项目配 5 名及以上合格考评人员，得 6 分；3-4 名得 4 分；1-2 名得 2 分；无考评人员则不得分
	6
	查看考评人员聘书、资质证书及名册
	

	
	
	2.3 内部质量督导人员
	配 5 名及以上内部质量督导人员，得 4 分；3-4 名得 2 分；少于 3 名则不得分
	4
	查看督导人员证卡及名册
	

	
	3. 培训考核能力（10 分）
	3.1 培训经历
	有 2 年以上拟开展项目培训考核经历，得 5 分；1-2 年得 3 分；无相关经历则不得分(新考核项目见填表说明第4条)
	5
	查阅近 2 年培训考核记录、学员名册
	

	
	
	3.2 培训规模
	年均培训考核人数不少于 200 人，得 5 分；100-199 人得 3 分；少于 100 人得 1 分；无规模则不得分(新考核项目见填表说明第4条)
	5
	查看培训考核人数统计报表、学员签到表
	

	
	4. 题库建设（5 分）
	4.1 试题库编制
	按考核规范编试题库（不少于 5 套，支持循环组卷），得 5 分；3-4 套得 3 分；1-2 套得 1 分；无试题库则不得分
	5
	查看试题库及组卷说明，评估试题质量
	

	三、服务与监管配合（20 分）
	1. 服务质量（8 分）
	1.1 报名服务
	有便捷报名渠道、清晰报名要求，及时处理咨询，得 4 分；流程繁琐或咨询处理不及时，酌情扣 1-3 分
	4
	模拟报名体验，查看报名咨询记录
	

	
	
	1.2 考务服务
	考务组织规范，及时告知考生考核信息，现场服务到位，得 4 分；考务混乱或信息告知不及时，酌情扣 1-3 分
	4
	查看考务安排文件、考生反馈记录
	

	
	2. 信誉与合规（7 分）
	2.1 行业信誉
	行业内无负面口碑，无有效投诉记录，得 4 分；1-2 次轻微投诉且妥善处理得 2 分；严重投诉或未处理则不得分
	4
	查询行业口碑，查看投诉处理记录
	

	
	
	2.2 材料真实性
	申请材料真实完整，无虚假信息，得 3 分；发现 1 处虚假信息扣 1 分，扣完为止
	3
	核查申请材料与实际情况一致性
	

	
	3. 监管配合（5 分）
	3.1 接受监督意愿
	自愿接受各级人社部门监督，承诺配合监管，得5分；态度消极，酌情扣3-4分
	5
	查看诚信承诺，沟通配合意愿
	

	四、加分项（10 分）
	1. 特殊优势
	1.1 参与标准制定
	曾参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编制，每项加 2 分，最多加 4 分
	4
	查看参与编制的证明文件
	

	
	
	1.2 创新实践
	培训考核方法、考务管理有创新实践且效果良好，加 3 分
	3
	查看创新方案及成效证明
	

	
	
	1.3 荣誉资质
	近 3 年获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培训考核相关荣誉 / 资质，每项加 3 分，最多加 3 分
	3
	查看荣誉证书、资质认证
	

	五、否决项
	否决情形（存在以下情况之一，取消遴选资格）
	1. 无独立法人资格；
	
	核查相关材料及实际情况
	

	
	
	2. 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；
	
	核查相关材料及实际情况
	

	
	
	3. 设施设备严重不足，无法满足考核基本需求；
	
	核查相关材料及实际情况
	

	
	
	4. 申请材料存在重大虚假信息；
	
	核查相关材料及实际情况
	

	
	
	5. 不承诺社会效益优先、以营利为主要目的
	
	核查相关材料及实际情况
	

	填表说明：
1.总分计算：基础得分（90 分）+ 加分项得分（最高 10 分），满分 100 分，80 分及以上为合格候选机构。
2.评分依据：所有指标均参考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指引》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备案评估细则 （社评机构）》相关要求设定。
3.评分记录：每项评分需留存佐证材料（如文件复印件、现场照片、沟通记录等），确保可追溯。

4. 对新考核项目尚无培训经历和培训规模的，申报机构可提供师资储备、培训方案、考核方案等替代证明材料，经专家论证后综合评分，由评审专家根据材料质量在对应分值范围内酌情赋分。




